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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廉政公署昨日正
式落案起訴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
、新鴻基地產聯席主席郭炳聯及
郭炳江等五人，被控公職人員行
為失當、提供虛假資料等八項罪
名。其中，許仕仁涉及所有控罪
，包括涉嫌收受現金和無抵押貸
款超過三千四百萬元。各人分別
以二十萬元至一千萬元保釋候審
，案件押後至十月十二日再提堂
。新地昨晚亦公布高層人事調動
，強調其本地及內地的業務正常
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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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貪 萬3400

前政務司司長許
仕仁、新地聯席主席
郭炳聯、郭炳江等五

人，昨日早上先到廉署報到，下午在東
區裁判法院提堂。廉署及東院門外均有
半百名傳媒守候，五名被告下午離開東
院時，更一度出現推撞的混亂場面，需
由警方維持秩序。

五名被告昨日分別在下午一時四十
五分至二時十分，先後抵達東院提堂。
六十四歲首被告、明顯消瘦的許仕仁，
在法庭內神情平靜，沒有任何小動作；
郭氏兩兄弟不時緊扣雙手放在背後，並
倚靠旁邊的圍欄，郭炳聯的表情較為凝
重，郭炳江則表現出緊張的心情；新地
執行董事陳鉅源在公眾席等候提堂期間
，更不時用手掩面；而出入東院時均有
戴上口罩的港交所前高級副總裁關雄生
，在提堂過程中，一直愁眉深鎖，神情
嚴肅。

短短半小時提堂後，許仕仁在電梯
內從容面對傳媒圍問，承認兩年前心臟
出現問題導致消瘦，需要服藥及覆診。

許仕仁涉貪事件簿

廉署於今年三月中拘捕新鴻基地產集
團主要負責收地的執行董事陳鉅源，引來
各種揣測，亦掀起 「新地風暴」的序幕。
當時新地集團強調事件不會影響運作，而
陳鉅源無需停職。不過新地亦成立了一個
三人特別委員會，負責處理一切跟調查有
關事宜，成員包括新地執行董事黃植榮、
新地非執行董事黃奕鑑，以及新地獨立非
執行董事王于漸。

孰料到三月底，新地聯席主席郭炳江
、郭炳聯被捕，更甚者前政務司司長許仕
仁捲入事件，於同一日被捕，成為香港歷
來最高級別的涉貪官員。新地系股價應聲
勁挫，各界震驚。

四月四日，郭氏兄弟在新地高層陪同
下見傳媒，強調新地是專業團隊，不是靠
兩個人或任何個人，郭炳聯強調自己沒做
錯事，有信心廉署調查後，可證明他們清
白，期間更引用唐詩《上堂開示頌》最後
兩句 「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
」，示意集團經受考驗後會更茁壯。

隨後，新地集團繼續活動於地產市場
，包括五月投得將軍澳 66C1 區商住地，
以及在大前日（十一日），擊敗長實、太
古、恒地等六家財團，以低價投得 「北角
地王」北角邨商住地皮。

而在廉署昨日正式起訴涉案五人之前
，坊間陸續傳出引發 「新地風暴」成因的
不同版本，包括傳出郭氏兄弟大哥郭炳湘
疑為事件關鍵人物。事緣○八年時任新地
主席郭氏兄弟大哥大郭炳湘黯然離開新地
後，一直密謀重掌新地；而他曾經指控過
陳氏，早年負責在新界收地時，疑先抬高
土地價格才售予新地的方法，有利益輸送
之嫌。

此外，案中核心人物應為現年六十四
歲的許仕仁，他涉及廉署提出的全部八宗
控罪。人稱 「肥龍」的許仕仁大半年內身
形暴瘦，他歷任政府多個要職，與郭氏兄
弟二人關係良好，退休後獲聘為新地顧問
，被視為二人幕後軍師。今次案件更直指
許氏多年來入住新地發展的禮頓山高層相
連單位， 「無交租」而收取利益，以及涉
貪三千萬元。

郭炳聯、郭炳江及許仕仁今年三月被
廉署拘捕後，經過近四個月調查，三人連
同新地執行董事陳鉅源、港交所前高級副
總裁關雄生，昨日上午到廉署報到後，下
午正式被廉署落案起訴，在東區裁判法院
提堂。五人涉嫌違反《防止賄賂條例》及
《刑事罪行條例》等法例，被控共八項控
罪，包括兩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三項串
謀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兩項串謀向公
職人員提供利益，及一項提供虛假資料。

成廉署檢控最高級政府官
其中，有 「橋王」之稱的許仕仁涉及

所有控罪，是廉署成立至今，檢控的最高
級政府官員。他涉嫌接受免租使用兩個單
位和新地一間附屬公司，提供的三筆共五
百四十萬元的無抵押貸款，他亦沒有向積
金局及政府申報，及參與積金局辦公室的
續租事宜。同時，以積金局行政總監、政
務司司長、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督
導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參與相關事宜。

許仕仁在○五年至○七年任職政務司
司長期間，分別涉嫌收取郭炳江及郭炳聯
五百萬元和四百一十二萬五千元，作為優
待二人的款項。同時，他涉嫌接受郭炳聯
發出的三百萬元每年延續還款期限的無抵
押貸款，作為優待郭炳聯的報酬。

在上述年期間，郭炳江、陳鉅源及關
雄生共同向許仕仁，支付多筆共八百三十
五萬元的款項；在○五年至○九年期間，
陳鉅源及關雄生亦為許仕仁，提供多筆共
一千一百一十八萬二千元的款項，同是作
為優待付款者的報酬。

許仕仁關雄生不准離港
控方昨日指由於案件複雜，需要時間準備文件，

希望案件於高等法院原訟法庭處理。裁判官杜大衛接
納控方申請，將案押後至十月十二日上午再提堂。郭
氏兄弟各以一千萬元保釋，陳鉅源以五百萬元，許仕
仁及關雄生分別以五十萬元及二十萬元保釋候審。保
釋條件中，只有許仕仁及關雄生不准離開香港，及需
交出旅遊證件，其餘各人可以離開香港，但需在二十
四小時前通知廉署。而唯一要到警署報到的關雄生，
在代表律師申請後亦獲豁免。

代表郭炳江的資深大律師駱應淦表示，控方有四
十一個證人，大部分來自政府部門，而新地非執行董
事郭炳湘及前行政長官曾蔭權則不在證人之列。裁判
官亦警告五名被告，不准接觸控方證人。

郭炳聯發宣言：還我清白
案件在昨日下午二時五十分提堂，整個過程約半

小時，提堂後郭炳江、許仕仁、郭炳聯、陳鉅源，以
及戴上口罩墨鏡的關雄生先後離開法院。郭炳江在下
午三時三十五分由律師陪同離開，隨即遭大批傳媒包
圍，他表示，現階段不便給予任何評論。他又指，在
庭內心情緊張，未決定會否離開香港。

郭炳聯在東院門外向記者發表一分鐘宣言，他強
調，自己沒有做錯事，並認為司法制度是非常公正，
將全力就指控辯護，目標要 「還我清白」。而許仕仁
、陳鉅源和關雄生則沒有發表任何言論。

花絮

神情與心態神情與心態廉署起訴五人控罪

許仕仁（64歲）

●2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3項串謀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2項串謀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
●1項提供虛假資料

郭炳江（60歲）

●2項串謀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郭炳聯（59歲）

●1項串謀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1項串謀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
●1項提供虛假資料

陳鉅源（65歲）

●1項串謀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1項串謀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

關雄生（61歲）

●1項串謀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1項串謀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

2000年6月7日至03年8月13日
擔任積金局行政總監期間，接受免費租住跑馬

地禮頓山一個相連單位，涉接受新地旗下財務公司
共240萬元無抵押貸款，及與新地洽談一份顧問合
約，所有相關事情均沒有向積金局披露或申報詳情

2005年3月1日至07年6月30日
擔任政務司司長期間，涉收受郭炳江透過新地

旗下財務公司，批出的500萬元現金支票

2005年3月1日至07年6月30日
擔任政務司司長期間，涉透過自己擁有的公司

，收取郭炳聯透過新地發出的412.5萬元

2005年4月25日
涉嫌提供虛假資料，收取郭炳聯一筆總值

412.5萬元顧問費

2005年3月1日至07年6月30日
擔任政務司司長期間，涉收取郭炳江、陳鉅源

及關雄生共835萬元款項

2005年6月30日至07年6月30日
擔任政務司司長及西九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督

導委員會主席期間，沒有向政府申請，曾接受新地
旗下財務公司共300萬元無低押貸款

2005年6月30日至09年1月20日
擔任政務司司長及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期間，

與郭炳聯串謀，涉接受新地旗下財務公司提供的
300萬元貸款每年延續還款期限

2005年6月30日至09年1月20日
擔任政務司司長及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期間，

涉收取陳鉅源及關雄生一筆1118.2萬元款項

許仕仁

關雄生關雄生

陳鉅源陳鉅源

郭炳江郭炳江

郭炳聯郭炳聯

◀半百名傳媒
在東院門外守
候，五名被告
離開時一度出
現推撞的混亂
場面

本報記者
黃永俊攝

◀許仕仁
離開東區
裁判法院
本報記者
黃永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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